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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移动支
付方式，利用收款码进行非法资
金流转和洗钱活动。日前，四川
省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就查
获这样一起案件。

刘女士在资阳城区经营农机
生意，一台抽水泵的售价为 300
元，3 月 13 日中午，一男子购买
时，扫码支付显示的结果却为
19999 元，随后他称多出来的钱
是工资，让老板退给他。老板决
定让警方来“评判”此事。而警方
调查后发现，这名男子和其他 3
人涉嫌洗钱，于是将其“一窝端”。

经调查，上述几人实为“跑分

车队”的一个小组，他们先用押金
“承包”下境外诈骗团伙的赃款，
然后开车到全国各地寻找线下商
户的收款二维码后，提供给诈骗
团伙转移受害群众的“血汗钱”。
目前，初步查获的涉案金额共计
22.26万余元。

警方提醒，“跑分”是一种洗
钱行为，是通过银行卡、微信、支
付宝等第三方平台账号为他人代
收款，再转到指定账户将赃款洗
白。该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包括
但不限于洗钱罪、帮助网络信息犯
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收益罪。（摘编自《华西都市报》）

扫码多付1.96万元竟是洗钱套路

近日，在广东韶关工作的湖
南省郴州市桂阳县“00 后”小伙

“朱雀玄武敕令”申请改名“周天
紫薇大帝”一事，引发关注。

“朱雀玄武敕令”本名朱云
飞，“我不太喜欢‘朱云飞’这个名
字，2024年5月自己到公安机关
改名为‘朱雀玄武’。后来申请改
名为‘朱雀玄武敕令’。”小朱说，他
觉得这个名字还是不够好，因为妈
妈姓周，他在湖南政务服务网上申
请改名为“周天紫薇大帝”。

不过，小朱的这次改名申请
没有通过。审批意见截图上面写
着：“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

二条和第一千零一十七条，自然
人行使姓名权，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不得使用具有一定社会知名
度、造成公众混淆的姓名。‘周天
紫薇大帝’这个名字存在敏感性，
容易引发公众误解，所以不予审
批该姓名的变更申请。”

小朱的父亲觉得这个名字太
夸张了，他不同意。4 月 26 日下
午，“朱雀玄武敕令”申请将名字
改为“朱咸宁”。

对于频繁改名，“朱雀玄武敕
令”否认是出于炒作目的，他说只
是想取一个自己满意的名字。（摘
编自《楚天都市报》）

改名“周天紫薇大帝”申请被拒

男子离婚要求返还彩礼

法院查明，张某（女）与李某
（男）经人介绍相识。2022年3月，
李某通过银行转账分别支付给张
某账户3万元和5000元，转账备注
均为购买钻戒费用，同日李某向张某
转账1.34万元，李某称该笔钱是用
于购买结婚对戒。2022年4月，李某
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张某 30 万元。
2022年10月二人登记结婚。后双
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张某于

2024年2月起诉离婚，李某同意。
李某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张某

返还彩礼共计358400元，包括：其
支付的 30 万元、购买钻戒 3.5 万
元、对戒 1.34 万元，以及行婚礼时
李某父母给的改口费1万元。

张某认可李某上述主张给付
其财物的种类及数额，但认为李某
给付30万元是赠与，不是彩礼，即
使属于彩礼，也不构成返还彩礼的
法定事由，此外钻戒、对戒、改口费
都属于赠与性质，且张某婚后亦为
双方生活支付相应的开销。

1万元改口费不属于彩礼

法院认为，彩礼是以结婚为目
的，一方基于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另
一方较大数额的现金或者物品。
本案涉及的李某于婚前给付张某
的 30 万元、3.5 万元钻戒、1.34 万
元对戒，均系李某在双方登记结婚
前给付和购买，符合以结婚为目的
的习惯做法，应当认定为李某为张
某支出的彩礼，共计348400元。

改口费象征着长辈对新人的
接纳及祝福，是一方父母为了增进

感情对另一方的赠与，应归受赠人
个人所有。故改口费 1 万元不属
于彩礼，属于李某父母对于张某的
赠与，因此李某无权要求张某返还。

本案中，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
手续且共同生活，没有充分证据证
明彩礼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对李某要求彩礼完全返还的诉讼
请求无法支持。同时考虑到双方
的婚后共同生活情况、彩礼数额、
花销情况，并且张某也明确表示可
以适当返还李某部分彩礼。最终
法院判决张某与李某离婚，张某返
还李某6万元彩礼。

哪些是彩礼都有规定

法官介绍，彩礼从法律性质上
属于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赠与。

四种形式的金钱或财物的给
付做如下认定：1.见面礼，属于双
方父母对个人的赠与行为，不宜认
定为彩礼；2.“三金”，金银首饰价
值较高，且是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女
方，可以认定为彩礼；3.改口费，不
宜认定为彩礼；4.礼金、磕头礼金，新
人双方为受赠人，应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在离婚时依法分割。
涉及彩礼是否应返还及返还

比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未办
理结婚登记未共同生活的，以及已
办理结婚登记未共同生活的，应返
还彩礼；2.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共同
生活的，可以酌情确定是否返还以
及返还比例；3.已办理结婚登记并
共同生活的，一般不予支持返还彩
礼，但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
礼数额过高的，或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亦可结合案情酌
情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

结婚1年半后离婚，35万元彩礼只拿回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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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此类案件，加
剧了年轻人对婚姻稳定性的焦
虑，也担忧本应在感情基础上
建立的婚姻会越来越物质化。

其实，物质与情感从不对
立，关键要让彩礼服务于婚姻，
而非主宰婚姻。真正的婚嫁之

“礼”，应是携手同行的承诺，也
是相濡以沫的底气。斩断物欲
捆绑，让有情人敢结婚、善相
守，这才是对传统最好的传承。

“结婚一年半后离婚，35万
元彩礼为何仅返还6万元？”近期，
北京西城区法院判决的一起离婚
纠纷案，因彩礼返还比例引发热
议。当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治碰
撞，司法如何为情感减负？（摘编
自《华商报》《北京日报》）


